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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3月31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鄭瑞隆 

委員：曾錦源、李妙純、蔡宗晃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此處可說明視察小組所定之年度視察計畫、當季視察重點，及其他為落實機關

透明化、保障收容人權益，所進行的相關視察事務。) 

依111年度視察計畫，111年第1季視察重點如下: 

（1）檢視收容人復歸轉銜辦理情形 

（2）精神疾病收容人在監醫療照顧及出監復歸轉銜辦理情形(含其家庭連結及支持方案辦理情形)。備註:

涵蓋110年執行成果。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簡述本季進行視察業務之情形，如實地訪查相關內容、請機關人員、收容人或相關人

員書面意見提供或訪談以及陳情處理情形等) 

1.本小組於111年3月31日於嘉義監獄行政大樓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1次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邀請嘉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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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相關科室人員列席。 

2.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嘉義監獄表示依上級防疫措施，為防範疫情擴散，外部視察小組暫時停止

進入戒護區，爰此，本季之視察改採取由嘉義監獄業務科室提出視察簡報，視察重點：（1）「檢視收容人

復歸轉銜辦理情形」邀請調查科長簡報。（2）「精神疾病收容人在監醫療照顧及出監復歸轉銜辦理情形(含

其家庭連結及支持方案辦理情形)」邀請衛生科長、教化科長、調查科長簡報。 

3.外部視察信箱執行情形： 

有關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信箱（設置於收容人視訊接見、電話接見區域，提供收容人投遞陳情案件）查本

季尚無投訴案件，無待處理案件。 

備註:110年9月16日第3次外部視察會議開會決議設置外部視察信箱。 

 

(三)視察委員提問、回應與建議事項： 

【蔡宗晃委員（醫師）提問與建議】 

目前嘉義監獄精神科列管病人有200多人，為什麼辦理身心障礙手冊人數僅有4人，若可以幫病人辦理障礙

手冊及重大傷病卡免收健保自付額，將減輕病人經濟壓力，若病人有安置需求可能需幫病人申請身心障礙

手冊，俾利提高安置可能性，並可向鄰近安置中心尋求合作安置出監收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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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科長回復】 

1.調查科報告辦理身心障礙手冊人數4人係指新增協助辦理人數（不含協助換證人數），目前本監列管具有

身心障礙手冊的人數為102人，若病人有需要或醫師建議就會啟動協助辦理流程，若需安置的病人，大

約出監前6個月前心理師就與病人會談了解需求，協助辦理身心障礙手冊。 

2.若醫師認為有必要，病人有需要，需辦理重大傷病卡，衛生科都很樂於協助病人辦理重大傷病卡。 

 

【蔡宗晃委員（醫師）提問與建議】 

Q：嘉義監獄教輔小組的成員為何? 心社專業人員的編制為何? 

（註：委員針對簡報中有關身心障礙疾患轉介輔導心社專業人力投入等議題進行了解） 

【教化科長回復】 

1.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規定，監獄應按監內設施情形，劃分區域，實施受刑人分區管理教化工

作；指派監內教化、作業、戒護及相關人員組成分區教輔小組，執行有關受刑人管理、教化及其他處遇之

事項。本監實務運作由教區教誨師、教區科員、場舍主管及作業導師組成。 

2.依嘉監編制表定，有臨床心理師3人、社會工作師2人，社會工作員1人；惟目前缺額臨床心理師1人、社
會工作員1人（缺額已依人事作業程序甄審調用中）。另嘉監另有勞務承攬引入專業人力，含心理專業人員3
人，社工專業人員1人。 

3.上述人力投入收容人心理輔導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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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建議可以與非政府組織(如教

會)建立聯繫關係，尋求宗教

的力量來改變出監收容人。 

(外部視察委員 曾錦源律師) 

聽取嘉義監獄業務科室進行視

察重點「復歸轉銜」簡報，並

依據內容給予建議。 

持續發展社會協助網絡，除官方之安置

資源外，亦可尋求民間資源（如教會、

宮廟、社會福利基金會等）協助。 

 

建議受刑人復歸轉銜安置涉及

與地方政府之協調等跨部會問

題時，應尋求中央協助。 

(外部視察委員鄭瑞隆教授) 

聽取嘉義監獄業務科室進行視

察重點「復歸轉銜」簡報，並

依據內容給予建議。 

跨部會的問題，例如地方政府社會局處

之 SOP 與矯正機關之 SOP 還未能順利銜

接的部分，矯正署可將問題彙整，請矯

正署於部務會議等時機，建議透過行政

院院會來進行跨部會協調。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

度 

季

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0 Q4 有關在監收容人心理支

持需求（含情緒困擾）

機關已有處置機制，請

持續強化主動發掘及轉

介機制。 

針對高風險個案(例如重罪

不得假釋、身心障礙者或

個案遭逢重大事件者)均由

教輔小組先行評估後，如

有轉介需求，立即安排心

理專業人員進行訪談；同

時將訪談結果摘要以書面

110年轉介心理專業人員進行

訪談之個案計93人，共計123

人次。將持續強化相關輔導

及轉介機制。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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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口頭方式知會教輔小

組，並將訪談摘要之紀錄

輸入獄政系統供相關人員

查詢。 

五、附件：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111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1份。 

 


